
新北市政府建築執照無紙化審查作業原則    114.6.25版 

一、 說明：本案建置建築執照審查流程環境，使本市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推動更加完整

將建管審查無紙化加入使審查流程透明並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 

二、 實施類型：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拆除執照、建照報備 

三、 實施內容： 

(一) 書件類： 

1. 建築申請書表：請檢附紙本用印，免掃描上傳，但須將 PDF上傳(系統內提供

功能：點選網路傳輸後，將有打勾表單，產製 PDF)。 

2. 公寓大廈規約等相關書件：請檢附紙本，免上傳。 

3. 綠建築報告書：請將 PDF上傳(免掃描上傳)(簽章人員須為簽證人)。 

4. 結構計算書、鑽探報告書：請簽章後掃描上傳(簽章人員須為簽證人)(可請技

師上傳) 

5. 外審報告書(如水保、都審、環評)：請核定版掃描上傳(可由建築師代為上

傳)，上傳後如無修正，請將報告書刪除，以免每次都上傳(浪費時間)。 

(二) 圖說類： 

1. 建築執照相關圖說：請將 PDF上傳(免簽章掃描)，請務必上色(建築師簽證上

傳)。 

2. 結構圖說：請將 PDF上傳(免簽章掃描)，請務必上色(技師簽證上傳)。 

四、 作業流程說明： 

(一) 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 

1. 首次掛號前階段： 

(1) 請至「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將建築申請書表輸入完成後，依照步驟

完成 1.填寫申請書、2.上傳至書圖、3.書圖資料、4.資料上傳。 

(2) 至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取得一碼通」後點選「上傳申請資料」，即可

列印「無紙審照相關報表」，並檢附檢核表內紙本書件，即可送至工務局

掛號。 

(3) 請加入工務局官方 LINE群組(ID搜尋 ID：@dhg7249i)(官方帳號搜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點選案件綁定，使用建造申請書上，設計人電話進

行綁定，後續即可接收案件進度。 

2. 平行分會階段： 

(1) 平會共分 2類：A、府內平會本局將發文會辦並列管文號。B、府外平會

須請申請人自行會辦確認，後至系統填寫進度。 

(2) 當收到本局推播「…已開立平會單，請設計人於 7日內完成填寫及上傳

附件」時，請點選 LINE中「我要排審」，輸入案件編號後，就能查看本

案平行分會單，如有要上傳附件者，請於時效內上傳(如來不及就紙本補

件)。 

(3) 續上，請至「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4.平行

分會清單(我要排審)」，上傳附件。 



(4) 續上，7日後本局將自動平會(僅府內會辦)，相關進度請自行查看，另請

自行洽平會機關追蹤。 

(5) 如紙本補件，請填妥(民)工建照 03-(民)表二十八-建造及雜項執照平行

分會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項表，送至新北市政府 5樓建造執照協審室

前紙箱。 

(6) 完成全部平行分會後，請進入「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步驟 4.資料上

傳，點選「4.平行分會清單(我要排審)」，檢視是否全部項目都顯示已結

案及填寫相關進度後，點選「審查意見表填寫」後，點選「審查意見

表」按鈕，回答問題後，列印審查意見表(初審攜帶)，完成後即可點選

「我要排審」按鈕，送出成功後，建築師公會將於 3~5工作日排定審查

日期。 

3. 公會初審審查階段： 

(1) 書件類(含平行分會公文)，請紙本檢附。圖說類不用檢附。 

(2) 請於審查前完成圖說類上傳，每次上傳後，請至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

「上傳申請資料」。 

(3) 對圖方式採用平板電腦。 

(4) 鎖上傳時間：初審第一位建築師審查完畢後至初審承辦人員審查完畢。 

4. 公會複審階段： 

(1) 書件類(含平行分會公文)，請紙本檢附。圖說類不用檢附。 

(2) 請於審查前完成圖說類上傳，每次上傳後，請至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

「上傳申請資料」。 

(3) 對圖方式採用平板電腦。 

(4) 鎖上傳時間：無鎖圖。 

5. 工務局審查階段： 

(1) 書件類(含平行分會公文)，請紙本檢附。圖說類不用檢附。 

(2) 請於審查前完成圖說類上傳，每次上傳後，請至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

「上傳申請資料」。 

(3) 對圖方式採用平板電腦。 

(4) 鎖上傳時間：公會複審通過後至工務局退件前，以及陳核階段。 

6. 核准後階段： 

(1) 由工務局協辦人員核對核准建築申請書表，如上傳版本與紙本核准不符

者，將通知事務所修正後，重新上傳流程(步驟 2~步驟 3~步驟 4~點選上

傳申請資料)依序操作後，通知本局資訊人員或 PO群組。 

(2) 核准圖請至「步驟 3.書圖資料」點選「書圖電子檔繳交」－「電子審查

圖說」下載。 

(3) 收到建築師公會通知後，請檢附核准圖聲明書、核准圖清冊、核准圖(1

份)。 

(4) 完成電子套繪，檢附紙本套繪上傳成功單及套繪圖。 

(5) 領照後，副本請至新北市電子副本下載網站下載留存，下載驗證碼請至



執照卡加註事項最後一項查看。 

(二) 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拆除執照： 
1. 首次掛號前階段： 

(1) 請至「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將建築申請書表輸入完成後，依照步

驟完成 1.填寫申請書、2.上傳至書圖、3.書圖資料、4.資料上傳。 

(2) 至步驟 4.資料上傳，點選「取得一碼通」後點選「上傳申請資料」，即

可列印「無紙審照相關報表」，並檢附檢核表內紙本書件，即可送至工

務局掛號。 

(3) 至新北市政府 5樓建照協審室掛號。 

(4) 請加入工務局官方 LINE群組(ID搜尋 ID：@dhg7249i)(官方帳號搜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點選案件綁定，使用建造申請書上，設計人電話

進行綁定，後續即可接收案件進度。 

2. 平行分會階段：同上建照 

3. 公會初審審查階段：同上建照 

五、 建築執照電子圖檔應於審查前一日上傳： 

1. 送件審查：掛件時一併上傳書圖電子檔(含結構圖)，並於掛件時檢附上傳清冊。 

(1)需上傳書圖：建築執照書圖、結構書圖、室內裝修書圖…等等。 

(2)紙本送件：申請書件(含申請書、申請書附表、委託書、地號表等等應附

證件、坡審報告書、水保報告書、都審報告書、環評報告書、交評報告書、

結構報告書、鑽探報告書。 

2. 歷次退件：申請複審或重新掛件時，一併上傳修正圖說。 

備註：上傳審查文件，可依個案檢討，額外上傳審查書件。 

 

六、 配合事項： 

1. 上傳圖說以彩色圖為主。 

2. 上傳後請至系統選擇「地上 1層/地下 1層」 

 



3. 建築圖圖檔命名方式說明依據原格式命名即可。 

七、 其他注意事項：建築圖檔格式為 PDF，請安裝下載轉換工具轉換，安裝位置如下： 

申請書表系統首頁/點選系統更新/PDF Creator下載。 

八、 本局提供系統諮詢服務： 

1. LINE群組：https://lin.ee/8Qlo1fa 

2. 電子郵件：ntpc@sysonline.com.tw 

九、 無紙化掛號送件時請準備資料： 
(一) 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 

 

十、 核准後交付文件： 

(一)核准圖說 
下載路徑：申請書表系統－書圖電子檔繳交) 

 

(二) 無紙化審查-核准圖聲明書 

 

mailto:ntpc@sysonline.com.tw


(三) 核准圖說下載清冊 

 

 


